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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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所持新疆将淖铁路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新疆将淖铁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将淖铁路公司”“目标公司”）22.08%的股权，为进一步优

化公司资源配置，公司拟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非公开股权

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将淖铁路公司 22.08%的股权以 59,854.79 万元的价

格转让至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

将淖铁路公司股权。该项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所持新疆将淖

铁路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将公司所持将淖铁路公司

22.08%股权转让至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价格经国家出资机构

备案的评估报告为准，转让价格不低于对应的净资产评估价值，最终转让价格为

59,854.79 万元。 

本次非公开转让股权事项已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复同意。 

本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不存在为将淖铁路公司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以及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况。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一）法人股东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河南西路 2 号 

4.注册资本：11,185,298.00万元人民币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228595207L 

6.法定代表人：郭吉安 

7.主要经营范围：铁路客货运输；货物运输保险代理；普通道路货物运输；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等。 

8.股权结构 

 

（二）交易对方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2,888,408.13 

负债总额 8,653,118.50 

净资产 14,235,289.63 

项目 2024年1月至12月 

营业收入 6,581,023.36 

净利润 -6,086.67 

（三）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

董监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不存在可能或已

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联关系。 

（四）经登录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网站查询核实，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疆将淖铁路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彩湾新城卡拉麦里路 50 号

鑫城商业楼 2 栋 207 室（五彩湾） 

4.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人民币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8T0E205 

6.法定代表人：谢涛 

7.经营范围：铁路工程建筑；铁路货物运输；铁路运输维护活动；其他铁路

运输辅助活动；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大型货物道路运输；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装

卸搬运；通用仓储；其他危险品仓储;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经营租赁；工程管理

服务；工程设计活动；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广告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929,016.51 993,155.24 

负债总额 782,302.15 789,658.00 

应收款项总额 97.78 12.35 

净资产 146,714.36 203,497.24 

项目 2024年 2024年度1月至6月 

营业收入 61,161.92 22,698.61 

营业利润 -25,375.61 -17,844.38 

净利润 -25,387.44 -17,856.0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0,653.91 23,371.43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的财务数据已经新疆驰远天合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文号：驰天会审字〔2025〕1-0279号），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股权转让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金额（万元） 

1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24.17% 2,417.00 

https://180.96.8.44/Wind.WFC.Enterprise.Web/PC.Front/Company/!CommandParam%5b8514,CompanyCode=1009806016,SubjectID=4778,grid=undefined%5d#/_blank


2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08% 2,208.00 

3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8.92% 1,892.00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有限公司 
14.16% 1,416.00 

5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10.00% 1,000.00 

6 昌吉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6.67% 667.00 

7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 3.00% 300.00 

8 临哈骨干铁路通道新疆有限公司 1.00% 100.00 

合     计 100.00% 10,000.00 

（四）截至披露日，公司所持将淖铁路公司 22.08%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

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

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五）经登录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网站查询核实，

新疆将淖铁路有限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由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新疆）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评估方法为

收益法，出具了以 2024 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新评报字〔2025〕

第 009 号）。将淖铁路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03,497.24 万元，

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249,976.76 万元，评估增值 46,479.52 万元，增值率 22.84%。

公司所持 22.08%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55,194.87 万元，拟以 59,854.79 万元的

价格转让。 

评估基准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未发生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事

项。 

以上交易定价未低于评估值，符合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定价方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的主要条款如下：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条  产权转让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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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本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将淖公司 22.08%股权。 

2.2 转让标的上未作过任何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在该转让标的上设置

质押或任何影响产权转让或股东权利行使的限制或义务。转让标的也未被任何有

权机构采取查封等强制性措施。 

第三条  标的企业 

3.1 本合同所涉及之标的企业是合法存续的、并由甲方合法持有其 22.08%

股权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 

3.2 标的企业的全部资产经拥有评估资质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新疆）有限

公司评估，出具了以 2024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中新评报字【2025】第

009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3.3 标的企业不存在《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未予披露或遗漏的、可能影响评

估结果，或对标的企业及其产权价值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3.4 甲乙双方在标的企业拥有上述资产及《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的基

础上达成本合同各项条款。 

第五条  产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5.1 转让价格 

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大写）伍亿玖仟捌佰伍拾肆万柒仟玖

佰元整〖即：人民币（小写）59,854.79 万元〗转让给乙方。 

5.3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汇入

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 

第六条  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6.1 甲、乙双方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审批机关申报的义务，并尽最大努力，

配合处理任何审批机关提出的合理要求和质询，以获得审批机关对本合同及其项

下股权转让的批准。 

6.2 甲方应促使标的企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

配合。 

第七条  甲方的声明与保证 

7.1 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份是甲方在标的企业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



法拥有的股份，甲方具有合法、有效和完整的处置权。该股份未被人民法院冻结、

拍卖，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担保或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受让方利益的瑕疵，

并且在上述股份转让交割完成之前，甲方不得以转让、赠与、抵押、质押等任何

影响乙方利益的方式处置该股份。 

7.2 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对应的出资已全部到位。 

7.3 甲方签署本协议并履行其项下义务应当完成必要的议事和批准程序。 

7.4 甲方将与乙方积极配合，依法共同妥善办理股份转让所需的各项手续。 

7.5 甲方承诺本次通过非公开方式转让股权所需的包括授权、审批、公司内

部决策等在内的一切手续均已合法有效取得。 

第八条  乙方的声明与保证 

8.1 乙方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不违背中国境

内的产业政策； 

8.2 为签订本合同之目的向甲方提交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均为真实、准确、

完整的； 

8.3 签订本合同所需的包括授权、审批、公司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切批准手

续均已合法有效取得。 

第九条  违约责任 

9.1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提出解除合同，均应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

总额的 1%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9.2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转让价款的，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违约金按照延迟支付期间应付未付价款的每日万分之五计算。 

9.3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交割转让标的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甲

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总额的 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第十二条  合同的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甲方经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国资委审批同意并完成上市公司包括董事会等相关审议流程通

过，且乙方经国铁集团审批同意后生效。 

六、涉及购买、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其他事项。出售资产所得款



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七、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出售将淖铁路公司 22.08%股权，是为了进一步精简公司组织架构、聚

焦主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公司资产管理效率和核心竞争力。经公司审慎

研究，并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后，决定将将淖铁路公司

22.08%股权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本次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将淖铁路公司的股权，有利于公司降低经

营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未

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目前《非公开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签订，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持

续跟进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3. 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 

4. 《非公开协议股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月 8日 


